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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去年首次引用《維護國

家安全條例》內「處理屬於潛逃者的資金」罪，

拘控「指明潛逃者」郭鳳儀的父親郭賢生。案件

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審訊後，法庭於本月11日裁定

郭賢生「企圖直接或間接處理屬於有關潛逃者或

由有潛逃者擁有或控制的資金或其他財務資產或

經濟資源」罪成，還押至2月26日判刑。本案突

顯警方全方位追擊國安逃犯的決心，彰顯香港國

安法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強大震懾力，並

向任何企圖干犯法例的人發出明確警示，圖謀勾

結國安逃犯或向「指明潛逃者」提供資金或其他

協助，必定會被追究及受到法律制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圖勾結國安逃犯者必被追究
郭鳳儀父處理潛逃者資金罪成 本月26日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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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職業，叫「私家

偵探」。他們有鍥而不捨的精神，為客戶揭開

雲霧找出真相，卻在真相之中見盡現實的殘酷及人心的難測。他

們查過的「奇案」沒有最奇，只有你想像不到：中女富婆被網戀「健身教練」騙500

萬元，偵探社查明「教練」真身原來是其貌不揚的已婚中年漢，中女富婆陷情感不能自拔，竟死纏逼對

方拋妻棄子跟她廝守，最離奇竟是男方吃不消，最後退還騙款求饒，冒着被告詐騙的風險，只為求甩身。面

對癡心錯付的殘酷真相，中女富婆抱着電話向偵探社說：「我唔係要錢，我要人啊！」金錢買不到真心，

更填不到她虛空的心靈。

私家偵探是一門與真相交戰的行
業，但真相往往以一個意想不

到的方式出現。香港文匯報集錄從
業員接手調查過的「奇案」，讓大
眾窺探偵探行業的苦與樂，從業員
敬業樂業揭開真相，卻又因真相太
殘酷，想方設法陪伴客戶面對現
實，甚至需要擔當輔導員角色。
40餘歲的殷小姐（化名）是一名
中女富婆，尋尋覓覓始終未能找到
兩情相悅的另一半。一次在網上遇
上一名自稱健身教練的男網友，被
其健碩外形深深吸引，展開一段柏
拉圖式的網戀，自此不能自拔。
這段關係甜蜜不久，開始命途多
舛，男方先後以骨折受傷入院和投
資創業為由，借款20萬元及200萬
元，殷小姐表面答應，暗地裏卻起
疑，於是聘請私家偵探調查這位從
未見面的網戀男友底細。
不查不知道，原來男方真實身份
是一名50多歲已婚育有子女的平凡
上班族，負責的偵探社向殷小姐

出示男方一家的相片說明真相。
出人意表的是殷小姐竟然對真實

身份的男方更迷戀，並向對方表示
已查明真相，坦然想繼續發展關
係。
原本打算收手的男方見「水魚」

自投羅網，老實不客氣以做生意為
由向殷小姐借300萬元。為令對方沉
淪下去，男方更招來一名女騙子假
扮其母親致電予殷小姐，大數現任
媳婦的不是，以及大讚殷小姐是她
理想的媳婦。殷小姐似喝下迷魂湯
般，心甘情願把300萬元過戶予男
方。
負責的偵探社幾番阻止無效，反

惹來殷小姐不滿，偵探社說：「她
好似中咗咒，我哋話個男人係騙
子，個男人呃殷小姐話去外國公
幹，我哋追蹤到佢根本喺香港家庭
樂，殷小姐唔信，反而懷疑我哋呃
佢。」
殷小姐之後主動出擊等男方放

工，要求對方拋妻棄子，坦言：

「我知你呃我錢，但無所謂，我要
的是你這個人。」殷小姐為愛而狂
的行為反而嚇壞男方，過幾天，男
方主動提出歸還騙款斷情絲，卻換
來殷小姐更瘋狂的追求，殷小姐還
不斷致電男方家人，還向男方妻子
說：「你奶奶都唔鍾意你，話要我
做佢新抱，你哋離婚啦。」
這等狗血的女追男橋段把男方家
庭弄得一地雞毛，男方最後投降，
冒被告詐騙的風險，擺脫女方死
纏。癡心錯付的殷小姐情緒低落，
卻無人傾訴，只好向偵探社哭訴幾
小時，一度大呼：「我唔係要錢，
我要人啊！」偵探社看在眼內，感
慨有錢人
的心靈世
界是何等
空虛。

私家偵探查案，既查真相，又查人生百
態。有一天凌晨，偵探社收到一個委託人的
電話，對方哭打過來，原來委託人母親已
進入急症室，等待最後一個心願了結。
林小姐（化名）與母親都是傷殘人士，行動

不便，而且患有腦癌，當晚林小姐靜靜在急症
室門外等待，偵探社在收到委託後立即趕到醫
院。原來林小姐希望偵探社找回在揚州的父親，
但手上線索極有限，成功機會極微。
幸運的是，當晚偵探社立即安排同事馬上前往

揚州，第二天依據這小量的線索，成功找到林小姐
父親，並立即讓他與林小姐母女進行視頻對話，了
卻了林母的最後心願。
第二天偵探社在完成案件後，本來是準備不收費便
離開，但林小姐坐輪椅追了出來，哭訴她是領

綜援人士，並沒有錢，身上只有一張餅
卡，希望偵探社把餅卡收了，

在你推我讓之間，偵
探社決定接收該餅
卡。
這張餅卡自此被裱

起掛在偵探社裏，時
刻提醒偵探社，入行
的初衷只是為了幫
人。

一張餅卡一個故事

「擇一業、專一行、終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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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華偵探總會創會會長饒文浩先生表
示，偵探是有意義的職業，有時企業會受委
託追查跨境走私活動的線索，「我哋就充當
先頭部隊，到境外查明走私路線後，就通知
執法部門，因為我哋無執法權，但就幫咗企
業省卻許多前期調查的人力物力。」他對偵
探行業從一而終，可謂「擇一業、專一行、
終一生」，孜孜不倦調查每一宗案件。
饒會長表示，每當處理騙案查詢時都感受到

求助者的無助和困難，對此深表同情和慨嘆。

為了提高大眾的防騙意識、減少騙案發
生，饒會長先後於中國內地、香港特區、澳
門特區、台灣地區等地創辦多間反詐
騙中心和行業相關機構，並跟一群私家
偵探和反詐騙專家共同成立一個新的機
構 ——全球反詐騙總會，為全球打擊詐騙
犯罪注入了新動力。
饒會長表示，該會透過合作和交流，提高
對詐騙犯罪的認識和反應，以保護公眾和企
業的財產和利益。

為癌母了卻最後心願

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有詐騙集團
開設虛假公司及在港九不同地點短期租用辦公
室，騙徒在社交媒體推銷服務，訛稱可為客戶
提供銷售網絡平台服務，包括為網店設計網頁
或提供廣告軟件開發服務，又詐稱可代為申請
政府資助，誘使受害人不斷付款，但在收款後
失聯。警方在過去兩周展開代號「紺徽」行
動，以涉嫌「串謀欺詐」拘捕21名男女，涉騙
取27名受害人合共400萬港元。
今年1月下旬，警方接獲多名市民報案指位

於灣仔集成中心的一間公司，聲稱可提供不
同服務，包括代受害人向政府申請資助，例
如科技券、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BUD專
項基金。由於受害人人數眾多，灣仔警區重
案組接手調查，揭發詐騙集團設局騙財。
調查發現，騙徒預先登記虛假公司，並短期

租用港九不同的辦公室，招攬員工及透過不同
社交媒體，訛稱可為受害人及其公司提供廣告
宣傳及銷售網絡平台服務，包括聲稱可為客戶

提供廣告相關的網上軟件開發，例如網店或網
頁設計等，其後透過社交媒體或電話邀請受害
人到辦公室會面，並提供虛假合約博取受害人
信任，之後再聲稱可代受害人申請上述政府資
助，誘使受害人支付現金，或以信用卡過數，
以及把部分款項轉賬至不同的傀儡戶口，以此
拖延時間及逃避追查。
由2025年12月起，騙徒一直未能提供相關

服務，被受害人要求退款，詐騙集團開空頭
支票拖延時間，最後人去樓空及失去聯絡。
警方深入調查後，發現有另外9間懷疑傀儡公
司用作收取部分騙款。由2月4日至12日，灣
仔警區重案組在全港多區共拘捕 21人（12男
9女），包括7名骨幹成員、5名銷售員及9名
傀儡戶口持有人 ，分別報稱文員、會計、公
司董事及無業。警方搜查涉案公司辦公室，
檢獲大量涉案文件，包括銷售合約、銀行文
件以及信用卡刷卡機等，不排除有更多人被
捕。

訛稱可代申政府資助 21人涉騙27人400萬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入境處
作為跨部門反黑工專責組成員，一直致力
打擊非法勞工，保障本地工人就業。2025
年，入境處進行了共兩萬次反非法勞工行
動，較2024年增加約12%。行動中，入境
處共拘捕3,700名非法勞工及570名本地僱
主，拘捕包括400名非華裔非法勞工及約
160名聘用他們的本地僱主。被定罪的非
法勞工，大部分被判監，最高被判囚22個
月兩星期，而被定罪的僱主部分被判監或
罰款，最高被判囚6個月，罰款金額最高
則達6萬港元。
針對不法分子利用網上平台安排非法勞
工提供跨境服務，入境處持續進行具針對
性的網上巡邏並採取執法行動，如涉及內
地網上平台，入境處會與內地執法機關交
換情報，並促請內地當局及相關平台作出
適當跟進工作，例如移除相關帖文。2025
年，入境處共採取28次放蛇行動，共拘捕
33人，包括30名非法勞工及3名協助及教
唆者，涉嫌來港提供攝影、化妝、導遊及
跨境代購服務。
加強反恐準備是入境處執法工作一部
分，入境處會在各出入境管制站截查可疑

人等，監察懷疑與恐怖主義活動有關連的訪客，
以防止有關人等試圖進入香港。2025年，入境處
在各出入境管制站共進行約1.4萬次與反恐相關的
巡查行動，截查約2.2萬人次。去年8月，入境處
參加代號「勇光」的大型跨部門反恐演習，加強
部門對突發事件及恐怖襲擊的準備及應變能力。
入境處一直致力加速處理免遣返聲請的問題，
2025年每月平均被截獲的非華裔非法入境者有32
名，比2023年10月高峰期的364名大幅減少超過
九成，入境處會繼續聯同內地及澳門執法機關加
強情報交流，更精準打擊偷渡行為。去年，入境
處已就2,500宗免遣返聲請作出決定，而在去年
年底，尚待審核的聲請有650宗。去年，入境處
遣送超過2,600名免遣返聲請不獲確立者離港，
較2024年上升18%。

入
境
處
去
年
拘
3700
黑
工
及
570
僱
主

警務處國家安全處去年根據《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第
90（2）（b）條，以涉嫌違反「處理屬於潛逃者的資

金」罪，拘捕並起訴「指明潛逃者」郭鳳儀的父親郭賢
生。
案情指，郭鳳儀在香港持有多份保險保單，由於她已竄逃
海外及被通緝，郭父於去年初曾赴海外與她會面，並於返港
後協助處理相關保單。郭父向保險經紀提交載有郭鳳儀簽名
的文件，要求取消保單並提取保單結餘。法庭在審訊期間強
調，立法目的在於向潛逃者施壓，因此不論意圖為何，只要
直接或間接處理「指明潛逃者」的資產，均屬犯罪。
郭鳳儀自2019年「修例風波」以來，以所謂「國際
線」策動反中亂港活動，曾出席海外會議及活動，向外國
政客及官員乞求對中國和香港特區進行「制裁」、封鎖或
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涉嫌干犯香港國安法的「勾結外國或
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於2023年7月被香港警務
處國家安全處通緝。
2024年12月，特區政府保安局根據《維護國家安全條

例》刊憲，將郭鳳儀列為「指明潛逃者」，並向其施行包
括「禁止提供資金或處理資金」、「撤銷特區護照」等措
施。根據法例，任何人直接或間接處理屬於「指明潛逃
者」的任何資金或其他財務資產或經濟資源，屬嚴重罪
行，一經定罪可被判處監禁7年。
自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警務處國家安全處已先後通緝包
括郭鳳儀在內的19名國安逃犯，保安局局長並根據《維護
國家安全條例》行使權力，刊憲將當中13人列為「指明潛
逃者」，並針對他們施行一系列相關措施。有關措施有效切
斷潛逃者的資金來源，震懾潛逃者及其聯繫網絡，個別逃犯
更因受制於相關措施及打擊行動而轉趨低調，一系列行動展
現警方「雖遠必誅、違法必究」的決心，警告一眾潛逃者回
頭是岸、從速回港自首是唯一出路。

●警務處國家安全處通緝一眾國安逃犯，重申任何人向「指明潛逃者」提供協助必被追究。
資料圖片


